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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二十二届会议  

2005 年 5 月 20 日至 27 日，波恩  

议程项目 5 (a) 

《公约》第四条第 8 和第 9 款的执行情况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问题  

与最不发达国家有关的问题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增   编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建议缔约方会议第十一届会议通过下列决

定草案：  

第-/CP.11 号决定草案  

关于经营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第四条第 9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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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第 6/CP.9 号决定，  

 1.  决定，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运作应符合下列原则：  

(a) 一种国家驱动的办法，支持开展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中查明的紧急和眼

前的活动，作为加强适应能力的一种办法；  

(b) 支持开展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中查明的活动，和第 5/CP.7 号决定中查明

的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方案中的其他内容，以促进将适应措施纳入国家

发展的减贫战略、计划或政策，以便提高抗御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

力；  

(c) 支持一种干中学的办法。  

 2.  决定，应由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提供全部费用，以支付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中

查明并列为优先的各项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活动的额外费用；1 

 3.  请全球环境基金考虑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制定支持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所

列活动的共同融资比额表；  

 4.  决定得不到以上第 2 段所述全额资助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所列活动，将通

过以上第 3 段所述比额表共同资助；  

 5.  请全球环境基金采取灵活的模式，确保根据第 6/CP.9 号决定，在可利用的

资金水平内，平衡地获得资源；  

 6.  请《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捐款，以便执行国

家适应行动方案；  

 7.  决定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的独特情况，基金的运作不应为《公约》下的其

他供资安排开创先例；  

 8.  请附属履行机构第二十六届会议（2007 年 5 月）审查实施国家适应行动方

案取得的经验，或包括从最不发达国家基金获得资金方面的情况；  

 9.  请全球环境基金确保将全球环境基金的信托基金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的管

理和活动分开；  

 

                                                 
1 为本决定的目的 ,“额外费用”指易受影响国家为满足其眼前适应需要而必

须承担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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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提交缔约方会议的报告中，收入全环基金为执行本决定

采取具体措施的情况，供缔约方会议下几届会议审议；  

 11.  决定在第十四届会议上（2008 年 12 月）评估本决定的执行进展情况，并

酌情考虑通过进一步的指导。  

 

--  --  --  --  -- 

 

 


